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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各學系轉系審查標準 

學 院 別 法 學 院 

學 系 別 法律系法學組 法律系法制組 財經法律學系 

階  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二年級 

名  額 5 名 5 名 5 名(核定可接受陸生申請) 

學業成績 

一、截至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止，在原所屬學系歷年成績累計排名居全班前

30%（含）者 

二、操行成績須 85 分以上 

一、在原修業學系每學年各學期學業成績，其累計排名居

全班前 50%者 

二、操行成績須 85 分以上 

要求先修 

科目名稱 

及分數 

   

其他標準 

一、轉系考試科目： 

（一）民法總則 

（二）刑法總則 

二、轉系考試二科目佔總成績 80%，原修業學系每學年各學期學業成績佔總

成績 20% 

一、轉系考試科目： 

（一）民法總則 

（二）刑法總則 

二、轉系考試二科目佔總成績 80%，原修業學系每學年各

學期學業成績佔總成績 20% 

備  註 

一、依成績高低優先錄取 

二、最低錄取分數由本學系審查委員會決定，平均成績未達最低錄取分數

時，雖有名額亦不錄取 

三、由其他學系轉入本學系學生人數，同一學系其降轉生及平轉生合計不得

逾 2名（含） 

一、依成績高低擇優錄取 

二、最低錄取分數由本學系審查委員會決定，平均成績未

達最低錄取分數時，雖有名額亦不錄取 

三、由其他學系轉入本學系學生人數，同一學系其降轉生

及平轉生合計不得逾 2名（含） 

 


